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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
110年度審評字第 24號 

請  求  人 蕭ＯＯ 

受評鑑法官  許ＯＯ 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 

上列受評鑑法官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，本會決議

如下： 

決    議 

本件不付評鑑。 

    理    由 

一、本件請求意旨略以：臺灣高等法院法官許ＯＯ（下稱受

評鑑法官）為 109年度上易字第Ｏ號妨害名譽案件（下

稱系爭案件）之承辦法官，其於系爭案件 109 年 9 月 2

日審判期日，詢問檢察官現在請求人撤告是否來得及，

間接暗示請求人應該對被上訴人（即告訴人）撤告，立

場明顯不利請求人，而檢察官回答如果被起訴就確定了

，受評鑑法官當場變臉對請求人施壓，多次重複告知請

求人「誰叫你要攪在一起」，暗示請求人都是自找的，罪

有應得，不讓請求人有答辯之機會。又受評鑑法官故意

不說變更起訴法條，僅在裁定上寫有待查事項而再開辯

論，立場偏頗，以不正方法偷襲請求人，還說「誰叫你

要攪在一起」，繼續侮辱、諷刺請求人不撤告，當場僅拿

一張圖片（地上有水漬），請求人回答沒有印象後，開庭

就結束。受評鑑法官依一張塑膠杯摔在地上、杯口滲水

的照片，就以其好惡改重判 3個月有期徒刑，法治何在

。綜上所述，受評鑑法官顯有法官法第 30條第 2項第 2

款及第 7款之應付評鑑事由，爰依法具狀請求進行個案

評鑑等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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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按「個案評鑑事件之請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法官評

鑑委員會應為不付評鑑之決議：七、請求顯無理由。」

法官法第 37 條第 7 款定有明文。次按現行法官評鑑制

度目的係為維護良好司法風氣、提高司法公信力，而藉

公平客觀之程序，對行為不當且情節重大之法官予以個

案評鑑，並依評鑑結果為適當處理。是評鑑制度之功能

，係將不適任法官驅趕出審判獨立的保護傘，除可維護

良好司法風氣、提高司法公信力外，亦在確保其他法官

不受懷疑的基本尊嚴。復評鑑程序之進行，應本於正當

法律程序原則，兼顧評鑑功能之發揮及受評鑑法官程序

上應有之程序保障，且不得影響審判獨立，以貫徹憲法

保障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，不受任何干涉之意旨，此

為法官個案評鑑制度之基本理念。 

三、請求人固指摘受評鑑法官有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2

款及第 7款之應付評鑑事由云云。經查： 

（一）請求人指稱受評鑑法官在法庭上以「誰叫你要攪在一起

」之言詞，對請求人施壓，侮辱、諷刺請求人不撤告云

云，經本會調閱系爭案件之電子卷證，詳閱 109年 9月

2 日、同年 10 月 7 日審判程序筆錄及勘驗開庭錄音內

容結果，受評鑑法官並無請求人所述有以「誰叫你要攪

在一起」或有相類似之言詞諷刺請求人。 

（二）依據 109年 9月 2日審判期日開庭錄音內容，受評鑑法

官先詢問請求人上訴理由，請求人回答原審判太重，以

及希望跟告訴人商談和解事宜，受評鑑法官接著詢問告

訴人對於與請求人和解之意見，告訴人表示請求人有另

外對他提起誣告之告訴，認為請求人沒有和解意願。請

求人復又表示自己有說不雅觀的話，就公然侮辱部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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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意道歉及和解，告訴人所述誣告案件與本案無關。經

雙方當事人就和解事宜表示意見後，受評鑑法官始告知

請求人「你另外一個告她傷害罪誣告的部分，檢察官也

不起訴了，你又聲請再議，站在告訴人的立場，她這樣

可能，在心理上大概也不會想要跟你和解吧」、「你那個

部分你打算怎麼處理？要和解的話當然就是雙方都各

退一步，雙方都息事寧人，就不要再為了這個事情再糾

結下去了，那如果還要繼續把這個事情一拆為二、拆為

三、拆為四，那其他的部分繼續再爭執，那想要針對其

中一個部分和解，可能，這個困難度會比較高吧」（錄

音播放時間 9分 4秒至 9分 48秒），依上開勘驗內容以

觀，受評鑑法官語氣平順，且訊問過程亦非要求請求人

撤告，而係依雙方當事人之意願，適度勸諭和解，過程

中亦讓請求人自行陳述未有打斷或阻止其發言，惟於告

訴人表明若未同時處理誣告案件即無意願和解，請求人

亦堅持誣告案件要分開處理後，受評鑑法官隨即進行後

續審理程序，有該日之審判程序筆錄在卷可稽，難認有

請求人請求意旨所指受評鑑法官有施壓、立場偏頗之情

形甚明。又受評鑑法官就告訴人提出要與誣告案件一併

處理之和解條件，詢問公訴檢察官對不起訴處分提起再

議後撤回，檢察署係如何處理，公訴檢察官表示再議案

件之辦案期限較短，會以簽結方式處理，再議亦有發回

續行偵查之可能等語，亦無有何請求人所述受評鑑法官

暗示撤告之情事。受評鑑法官於審理程序試行和解間所

作之表示及所為之勸諭行為，與嗣後能否為公平之裁判

，顯屬無涉之兩事，更無從僅因受評鑑法官之勸諭和解

，即得推認其審理案件有預設立場、不利請求人之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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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請求人執受評鑑法官於審理程序時勸諭和解之片段

內容，認受評鑑法官有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2 款及

第 7款之應付評鑑事由，自屬無據。 

（三）請求人另主張受評鑑法官故意再開辯論，僅依一張塑膠

杯摔在地上、杯口滲水的照片，就以其好惡改重判 3個

月有期徒刑云云，惟按辯論終結後，遇有必要情形，法

院得命再開辯論，刑事訴訟法第 291條定有明文，是法

院若認有再行調查之必要情形，本得再開辯論，以期完

備。再者，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，為法院之職權，

倘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證據法則，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

，請求人上開主張無非就受評鑑法官再開辯論之訴訟

指揮、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，主觀

臆測認為有立場偏頗。受評鑑法官既係依法裁定再開辯

論，更新審理程序，告知請求人另涉犯刑法第 309條第

2項之強暴侮辱罪，請求人亦得於訴訟上就前開罪名為

完足之辯論，無礙於請求人之訴訟權，況受評鑑法官已

就相關卷證予以審酌認定，並敘明理由，且證據之取捨

並無違反論理或經驗法則，即難認其所為論斷及訴訟指

揮之職權行使有違法，請求人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受

評鑑法官有不公平審判之情形，本會無從認定受評鑑法

官有何違失行為，請求人據此認受評鑑法官有法官法第

30 條第 2 項第 2 款及第 7 款之應付評鑑事由，亦無理

由。 

四、綜上所述，本件請求人主張受評鑑法官有法官法第 30條

第 2項第 2款及第 7款之情事，顯無理由，依法官法第

37條第 7款規定，本會自應為不付評鑑之決議。 

五、至請求人雖聲請調查證據，惟請求人之請求既有法官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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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7 條第 7 款之不付評鑑事由，業經本會審認如前所

述，故本會認請求人此部分聲請顯無必要；另請求人聲

請交付受評鑑法官意見書，然本會卷內並無受評鑑法官

提出之意見書，故請求人聲請交付前揭意見書，即難准

許，均附此敘明。 

六、依法官法第 37條第 7款規定，決議如上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1 1 1 年 4 月 8 日 

法官評鑑委員會 

召  集  委  員    鄭  瑞  隆 

委  員    王 正 嘉 

委  員    王  俊  彥 

委  員    沈 麗 娟 

委  員    林  志  潔 

委  員    林  俊  宏（迴避） 

委  員    姜  長  志（請假） 

委  員    柯  志  民 

委  員    莊  喬  汝 

委  員    郭  玲  惠 

委  員    廖  福  特 

委  員    蔡  守  訓 

委  員    盧  世  欽（請假） 

（依委員之姓氏筆劃由少至多排列）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1 1 1 年 4 月 2 0 日 

書記官    陳  偉  勝 

 


